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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申能环保于 2022 年 11 月与山西中铝签订了《危险废物处置合同》，

拟向山西中铝采购其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危险废物。 

为优化经营模式、提升运营效率，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7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合同权利义务并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申能环保向持股 5%以上股东叶标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叶瑜婷

女士实际控制的甘肃工企转让原合同项下其拥有的权利义务，由甘肃工企承继履行。同

时，申能环保对甘肃工企对原合同的承继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维护申能环保的合

法权益，甘肃工企的独资法人股东浙江工企对申能环保为甘肃工企向山西中铝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提供反担保。 

浙江工企、甘肃工企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叶标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叶瑜婷女士实

际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规定，浙江工企、

甘肃工企均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故本次转让合同权利义务之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提

供担保之事项构成关联担保。公司独立董事已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专门会议，针对本议

案发表了同意的审查意见。 

本次全资子公司转让合同权利义务并提供担保之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审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事项需要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甘肃工企危服环保有限公司 

1、甘肃工企基本情况 

名称 甘肃工企危服环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111MA74H1JD61 

法定代表人 阮海丰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20-03-05 

登记机关 兰州市红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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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平安镇（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红古园区） 

经营范围 

固体废物治理；再生资源回收；环境应急治理服务；危险废物经营（除危

险品、爆炸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甘肃工企最近一期的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2,479.08 

负债总额 47,282.31 

所有者权益总额 -4,803.23 

项目 
2023 年 1-12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49 

利润总额 -2,067.56 

净利润 -2,067.56 

3、关联关系 

甘肃工企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叶标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叶瑜婷女士实际控制的企

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规定，甘肃工企为公司的关联

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 

甘肃工企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强，商业信用和运作能力良好。经核查，甘肃工

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浙江工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1、浙江工企基本情况 

名称 浙江工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83MA2H2D117M 

法定代表人 叶瑜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5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20 年 02 月 25 日 

登记机关 杭州市富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鹿山街道金鹿路 269 号鹿山时代城 1 号 1201 室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835430974-c3424305842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835430974-c3424305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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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固体废物治理；环境应急

治理服务；有色金属合金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浙江工企最近一期的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9,380.92 

负债总额 103,780.82 

所有者权益总额 35,600.10 

项目 
2023 年 1-12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6,718.61 

利润总额 -3,713.85 

净利润 -3,713.85 

3、关联关系 

浙江工企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叶标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叶瑜婷女士实际控制的企

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规定，浙江工企为公司的关联

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 

浙江工企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强，商业信用和运作能力良好。经核查，浙江工

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申能环保与山西中铝于 2022 年 11 月签署了《危险废物处置合同》，约定由申能环

保向山西中铝支付价款 101,460,0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零壹佰肆拾陆万元）采购固

态 HW48 大修渣作为其生产原材料。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经协议各方充分协商、一致同意，本次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的支付价款以原

合同约定的支付价款为基准，转让方式为平价转让，定价方式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835430974-c3424305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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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的协议主要内容 

（一）转让原合同权利义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优化经营模式、提升运营效率，申能环保、山西中铝、甘肃工企于 2024 年 4 月

7 日协商一致，签署了《协议书》（以下简称“本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山西中铝与申能环保于 2022 年 11 月签订《危险废物处置合同》，现申能环保申请

变更合同主体，山西中铝为推进原合同履行事宜，同意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原合同中申

能环保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甘肃工企，由甘肃工企承继履行。 

本协议生效后，申能环保已支付给山西中铝的预付货款 101,460,000 元（大写：人

民币壹亿零壹佰肆拾陆万元）转作甘肃工企的预付款，由甘肃工企继续履行原合同权利

义务。同时，申能环保对原合同履行、违约等同甘肃工企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规，申能环保、浙江工企、甘肃工企于

2024 年 4 月 7 日签署了《关于<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甘

肃工企应在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向申能环保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

101,460,0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零壹佰肆拾陆万元）款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申能环保已收到甘肃工企支付的上述交易的全部转让款项

101,460,0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零壹佰肆拾陆万元）。 

（二）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申能环保、浙江工企于 2024 年 4 月 7 日签署了《反担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反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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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60,0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零壹佰肆拾陆万元）。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公司分别于2024年 2月28日、3月 1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24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

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所需，向持股 5%以上股东叶标先生控制的广东

自立环保有限公司、其可以施加重大影响的甘肃叶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叶瑜婷女士控制的浙江工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预计该项日常关联交易

2024 年度交易总金额为 198,300 万元人民币。除前述正在进行的关联交易外，从年初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持股 5%以上股东叶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其他关联交

易事项。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580,000 万元，担保余额为 77,154.1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27%；子

公司累计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443,421.92 万元。除前述正在进行的关

联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不存在逾期对

外担保的情形、不存在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损失的情形。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4 年 4 月 7 日召开了 2024 年第二次专门会议，一致同意《关于

全资子公司转让合同权利义务并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并发表如下审查意见： 

本次全资子公司转让合同权利义务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聚焦主业发展战略的实施，促

进公司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依据

合理，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不会对公司财务和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全资子公司转让合同权利义务并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之事项。 

十、备查文件 

1、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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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决

议。 

 

特此公告。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九日                                               


